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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务公开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及管理程序 

 

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提高学校民主管理水平，坚持依法治校和

公开、公正、公平的管理原则，强化民主管理与监督过程，特成立校

务公开组织机构，制定工作职责及管理程序： 

一、组织机构 

1、领导小组：领导、部署学校校务公开工作 

组长：李建民 

成员：王秀民  吴玉爱  徐纯  聂德森 

2、工作小组：实施、协调、公布学校校务公开工作 

组长：杨如华 

成员：鲁亚利  李媛媛  童曼 

3、监督小组：督促、检查、评议学校校务公开工作 

组长：朱传久 

成员：龙燕  席勇 

二、主要职责 

（一）领导小组职责 

1、组织教职工学习并掌握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做好校务公开的

宣传工作。 

2、认真审定学校重大事务、正确决策并及时向全体教职工通报。 

3、认真听取教职工意见和建议，及时将反馈意见或建议进行处

理。 

4、及时通报重大事务的处理情况，定期向教代会汇报工作进展

                                                                                              



情况。 

5、团结务实、廉洁奉公，树立依靠广大教职工办学的思想，努

力提高办学效益和透明度。 

（二）工作小组职责 

1、认真学习教育法规政策，认识校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性。 

2、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政策，认真落实校务公开工作。 

3、把握校务公开工作的各种形式，提高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公

开的实效性。 

4、及时公开校务的内容和结果，保证上级、社会、群众及时了

解校务工作，推动学校工作顺利开展。 

5、虚心听取各方面反映，及时纠正校务公开工作中的不足。 

6、按照校务公开办事纪律、办事依据和办事程序开展校务工作，

杜绝虚假、形式主义现象。 

7、认真做好校务公开资料的审核、公布、收集、整理工作，建

立好校务公开工作的各项记录。 

8、研讨校务公开工作开展的效果、意义，保证校务公开工作的

有序进行。 

（三）监督小组职责 

1、协助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实施校务公开工作，为校务公开献计

献策。 

2、负责监督检查各部门校务公开工作的执行、落实情况，促使

学校建设办事有法规，办事有依据，办事有结果。 

3、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发现问题，及时反映。特别是社会、

家长敏感的问题和师生员工切身的问题，一旦发现，及时报请校长办

公会采取措施，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4、定期评议学校校务公开工作，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定期召

开会议，在监督小组组员集体交流汇报的基础上，由组长写出汇总材



料，提供信息，提出建议，供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及有关部门参考。 

三、校务公开的内容范围 

1、学校发展规划、工作计划、重大改革事项及实施情况。 

2、学校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办事程序、廉政规定。 

3、干部选拔任用的政策、条件、程序、结果。 

4、教职工的聘任、业务考核、课题申报、奖惩、公派进修、评

优工作、人事调配等政策、数额、结果。 

5、招生工作、学生学籍管理、学生转学、借读等相关事项的规

定、程序。  

6、学校重大基建工程、维修项目的实施方案、竣工验收结果；

大宗物资设备的采购计划、实施情况。  

7、代扣代缴的公积金、税费等各种费用的政策、程序、标准。 

8、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及执行情况，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执行情况。 

9、食品、饮用水、校服等师生生活用品的定期检测报告。 

10、教材及教辅用书征订计划，其他代办收费项、办法、标准、

收支结算情况。 

11、公务接待规定和公车使用情况。 

12、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必须公开或者学校认为有必要

向校内公开的事项。  

四、校务公开的基本形式 

1、学校设置政务、校务公开栏、意见箱及其它网上公开的形式，

民主监督校务工作。 

2、实行校务办公例会制，研讨重大行政事务及工作安排，向教

师公开，接受监督。 

3、定期举行教职工座谈会和校长接待日活动，征求教师对学校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每次会议有专人负责记录。 



4、每年召开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总结工作，提出新学年工作

打算，并由校领导答复教职工的提议案。 

5、及时解决学校热点、难点和教职工关心的问题，并及时公开。 

6、校级领导以及中层干部每学年在全体教师会上公开述职，接

受群众考评。  

7、定期召开家长会及家长委员会，商议学校大事，征求家长对

办学的意见和建议，并采取书面测评的形式，征求家长对教师在师德

方面和教学方面的意见。把家长对教师的评价纳入教师考核标准之

中。 

五、校务公开的实施步骤 

1、各职能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本部门校务公开基本内容，

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校务公开监督小组审核，主管校领导签字后

公布。 

2、每次公开后，要及时收集教职工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整改结果要再次公布，并征求

群众意见。 

3、校务公开工作采取定期与随机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每学期定

期公开二次，随机公开根据需要随时进行。 

4、建立校务公开工作档案，各部门要将每次公开的有关资料整

理汇总交由学校办公室负责收存、编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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